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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砥砺奋进，新中国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

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经济发展创造了

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年均增长9.3%，GDP规模实现平均每8年翻一

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不到3%的年均增速。近几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左右，日益

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财政不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奠定了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

础，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逐

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经济建

设政策体系，助力国家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取得巨

大成就。

保障能源安全

（一）调整能源结构，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促

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

生能源法》，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联合制定印

发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支持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

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实行目录

管理，根据发电企业和项目单位申报情况按期发布补

助目录，对目录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按照其上

网电价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

发生费用的部分给予补贴，补助资金按季预拨、年终

清算。在固定电价补贴政策支持下，我国风电、光伏

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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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整能源结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我国风

电、光伏新增装机和累计装机均持续领跑全球。截至

2018年底，已并网风电1.83亿千瓦、光伏1.74亿千瓦、

生物质发电1750万千瓦。

（二）增加能源供给，支持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为缓解我国天然气供需矛盾，按照0.3元 /立

方米标准对页岩气、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天然气

抽采利用给予补贴。2017年，中央安排资金40.32亿

元，支持页岩气、煤层气分别抽采利用90亿立方米

和70亿立方米。通过地质矿产资源及环境调查专项

资金，支持天然气勘探开发，2017年安排资金10.46

亿元。2019年6月，根据可再生能源发展形势对补

贴政策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明确可再生能源发展专

项资金实施期限至2023年，并且对非常规天然气开

采利用不再按照定额标准补贴，改按“多增多补”原

则，对超过上年开采利用量的，按照超额程度给予

梯级奖补，对未达到上年开采利用量的，按照未达

标程度扣减奖补资金，并对取暖季生产的非常规天

然气增量部分给予超额系数折算，体现“冬增冬补”。

对天然气抽采利用提供税收支持。在增值税方

面，自2018年5月1日起，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进口天

然气适用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自2019年4

月1日起，进一步降至9%；2011年1月1日至2020

年12月31日，对经国家准许的进口天然气项目，当

进口天然气价格高于国家天然气销售定价时，将相关

项目进口天然气的进口环节增值税按进口价格和国

家销售定价的倒挂比例予以返还。同时，按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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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接收站实际接收量给予优惠，提高企业进口积极

性。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对相关油气企业在开始商业

性生产前发生的费用和有关固定资产的折耗、摊销、

折旧按照规定进行相应税务处理。在资源税方面，对

高含硫天然气资源税减征40%，对陆上及海上低丰度

气田资源税减征20%，对深水气田资源税减征30%。

煤层气适用1%—2%的低税率。自2018年4月1日至

2021年3月31日，对页岩气实施资源税减征30%的

优惠政策。在城镇土地使用税方面，对石油天然气勘

探、钻井、井下作业、油气田地面工程等部分生产建

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支持储气能力建设。“十一五”“十二五”期间，中

央财政对中石油等企业累计返还360亿元所得税资金，

专项用于支持中石油完成130亿立方米工作气量储备

任务。对超过储备目标的气量给予补贴，并在发展改

革委准确计量认定的基础上，实施垫底气支持政策。

保障粮食安全

（一）立足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

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是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2014年以来，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先后支持改革大豆、玉米收

储制度，建立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机制，支持

完善稻谷价格形成新机制，对有关稻谷主产省份给

予适当补贴。改革后粮食呈

现“生产稳定、结构优化、产

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为繁荣

农村粮食经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二）抓住要“有人种粮”这

一关键，构建粮食主产区利益

补偿机制。要保障14亿人有粮

吃，就必须有人种粮，让种粮农

民收益保障、让主产区种粮有

积极性。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的决策部署，不断完善产

粮大县奖励政策，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切

实缓解产粮大县财政困难。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投入

产粮大县奖励资金2747亿元。同时，督促省区细化出

台具体措施，形成全国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充分调

动了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

（三）满足人民群众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转

变，开展“优质粮食工程”和粮仓智能化建设。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放在突出位置”重要部署，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近三年安排资金约200亿元，带动地方投入400多亿

元。预计到2020年，粮食优质品率提高30%左右，直

接带动农民增收每年200亿元以上。同时，改革分散

安排资金支持粮库维修的做法，采用竞争性评审的方

式，集中资金整省推进粮库改造和智能化升级，取得

积极成效，使储备粮损耗从4%下降到1%以内，宜存

率从70%提高到95%以上，每年减少粮食保管费用

和陈化损失上百亿元。

加快政府投资

（一）通过中央基建投资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基建投资规模从2008年的1525亿元增加到2019

年的5776亿元，重点支持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

效发挥了稳投资、促增长政策效应。

（二）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点领域基础设施补短

杭州湾大桥 来源：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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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2015年起，

支持实施海绵城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共

支持了两批次25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30个海

绵城市试点城市，推动建设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城市

承载力；2018年起，支持开展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分

三批次支持60个重点城市开展黑臭水体治理，确保

按期完成治理任务；支持中西部地区实施污水处理

提质增效3年行动（2019—2021），推动尽早实现城市

污水处理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

（三）完善基本建设财务制度。为贯彻落实简政放

权、财税体制及投融资体制改革的精神，增强基建财

务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2016年制定印发《基本建

设财务规则》，并出台了《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

算管理暂行办法》《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等配套文件。新的基建财务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全面

系统地规范基建财务行为，大幅度减少了制度的强制

执行范围，赋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使用财政资金的

基建财务管理充分的自主权。

促进交通领域发展

（一）铁路方面。自“十一五”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考虑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承担的铁路公益

性运输和铁路建设等任务，为维持其健康持续发展，

中央财政持续加大对铁路建设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截至2018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

增加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万公里以上，

铁路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运输能力大幅提升，服务

水平明显提高，“一票难求”“压货保客”等现象得到

了一定改善。

（二）公路方面。1985年，国家开始征收汽车购置

附加费作为公路建设资金来源，纳入政府性基金管

理，2001年转为车辆购置税。2005年以后，为加强资

金监管，先后将用于一般公路建设项目、重点项目的

车购税资金转列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会同

相关部门制定车购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办法，并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及时调整

完善车购税的补助标准。通过上述政策支持，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公路建设快速发展，特别是在近30年

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公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中二级以上公路里程数由1980年的1.3万公里提

高到2018年的64.78万公里；高速公路更是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的几近空白，发展到2018年的14.26万

公里；农村公路里程达403.97万公里。

（三）民航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和机场管理建设费，

2010年合并为民航发展基金。中央财政结合民航行业

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变化，完善民航发展基金使用管

理相关规定，通过修订支线航空补贴办法、中小机场

补贴办法、民航基建贷款贴息管理办法等，不断扩大

民航发展基金使用范围。在民航发展基金的支持下，

民航行业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运输总量从2005

年起居世界第二，并稳中有升；安全水平走在世界前

列，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1/12 ；机场保障能力显著

提升，服务范围和业务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底颁证

机场增至235个，年旅客吞吐量千万级以上的37个。

（四）邮政方面。为支持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履行提

供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义务，2010年以来中央财

政每年安排邮政普遍服务、特殊服务补贴资金。在中

央财政的支持和邮政集团的努力下，截至目前，邮政

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量已达200亿件/年，实现

全国建制村直接通邮率98%以上，有力地保障了该

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交通领域事权划分改革。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的决策部署，中央财政积极研究推进交通运输领域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组织起草

了改革方案，对公路、水路、铁路、民航、邮政、综合

交通六个方面改革事项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

了划分。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9年6月26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交通运输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这标志着交通运输

领域财政事权改革工作正式进入推进实施阶段。改革

方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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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合理划分交通运输领

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通过改革形成与

现代财政制度相匹配、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划分模式，为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交通强国提

供有力保障。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

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

移建设制造强国。一直以来，中央财政积极发挥职能

作用，不断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一）实施普惠性减税降费。2018年，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加

大减税降费力度，全年减税降费规模约1.3万亿元。

（二）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等渠

道，支持实施“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战略性先

进电子材料”“重点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专项”

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和“高档数控机床与基

础制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制造领域符合

条件的共性技术和重大关键技术研发等，有效提升我

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

（三）支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2016—2018年累

计安排161亿元，支持585个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

新模式应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体系建设项目；支

持87种零部件（元器件）、74种关键基础材料和16种

先进基础工艺突破工业关键核心瓶颈；支持368个绿

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推进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绿色

关键工艺突破、绿色供应链系统构建。安排45亿元支

持四个批次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

带动形成1500多亿元的应用市场。

（四）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政策作用。发挥国家新兴

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政府投

资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制造业领域投入，

支持制造业重点领域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下一步，对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央财政

在持续加大制造业财税支持力度同时，将进一步转变

思路、创新方式，既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企

与民企、国内与国外等方面的关系，提高支持政策的

科学性、规范性、公平性；也要加快推动资金向普惠

性和精准性并重转型，补短板、加长板并重，促进重

点领域创新突破，同时坚持市场导向，聚焦解决产业

核心问题，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一）加大专项资金投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根据《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央财政早在2004年

即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019年中央财政

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预算72亿元，主要用于

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和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其

中：安排42亿元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主要新增支持58个实体经济开发区打造大中小企

业融通型、科技资源支撑型等不同类型双创载体，同

时支持举办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客中国”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等双创品牌赛事；安排30亿元用于

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对上一年度小微企

业融资担保费率不超过2%的省份予以奖补。

（二）通过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设立方案，中央财

政出资15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形成总规模600亿元

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截至2019年6月底，中央

财政已支持设立4支直接投资基金实体，总规模共计

19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认缴出资48亿元，累计投

资234个项目，完成投资72亿元，投资种子期、初创

期企业项目数占比为80%。

另外，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下设3支

基金实体，中央财政认缴出资135亿元，形成670.5亿

元投资规模。截至2019年6月底，3支基金共参股138

支创投基金，投资27个直投项目，支持了一大批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早中期、初创

期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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